客府〔2022〕48 号
关于印发《客路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办法》宣贯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宣贯方案(粤消〔2022〕54号)的要求，结合客路镇实际，经镇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我镇宣贯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客路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宣贯方案

                               雷州市客路镇人民政府
                            2022年8月30日 
附件：

《客路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办法》宣贯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有效破解消防工作困难问题，夯实新时代消防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根据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办法》的修订实施有利于推进广东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服务平安广东建设和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为及时贯彻落实《实施办法》，现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宣贯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以及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全面宣贯实施《实施办法》，进一步健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进程，提高公共消防安全水平，确保我镇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组织领导

镇消安委成立《实施办法》宣贯工作领导小组。镇消安委常务副主任程栋为组长，镇消安委成员单位分管消防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消防中队，镇消防中队队长钟杏为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协调联络工作和对贯彻落实工作进行指导。
三、宣贯重点
（一）重点宣贯《实施办法》出台的背景、条文亮点、法
律责任。《实施办法》的修订，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公共消防安全的高度关切和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坚持以人为本、心系百姓的鲜明执政理念，对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新时代消防事业创新发展，必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要通过重点宣贯《实施办法》出台的背景、条文亮点、法律责任，使各村（社区）、各部门消防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真正得到提升，自觉抓好贯彻落实。
（二）重点解读《实施办法》出台的法律依据和目标导向。
《实施办法》坚持于法有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
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依据，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在宣贯过程中，既要注重对《实施办法》内容本身的宣贯，也要注重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解读，使学习和执行者真正了解《实施办法》修订的背景和意义，把握宣贯和落地执行的重点要点、成效目标。
（三）重点抓好《实施办法》关键内容和亮点的宣贯。各村（社区）、各部门要重点围绕社会公众以及行政相对最关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农村消防工作、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技防物防措施、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等内容，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这些都是《实施办法》中的关键内容和亮点。
四、步骤方法
《实施办法》宣贯工作从即日起正式启动，至2022年年底结束，分宣贯发动、宣贯实施和检查总结三个阶段。
（一）宣贯发动阶段（2022年6月初至7月）
各村（社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宣贯工作计划，明确宣贯重点，有序组织开展宣贯工作。要组织召开宣贯动员部署会，广泛开展宣贯活动。
（二）宣贯实施阶段（2022年7月至11月）
一是7月初前，在镇党委、政府会议上组织学习。年内，结合政府消防工作会议或消防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采取举办专题研讨班、培训班等形式，推动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准确掌握《实施办法》内容要求，明确落实措施。
二是7月10日前，镇消安委以消安委办名义召开《实施办法》宣贯会，通过组织法制业务骨干、邀请专家解读等方式为相关行业部门负责人开展一次集中宣讲。
三是年底前，适时总结《实施办法》贯彻落实工作典型做法和工作成效并上报镇消防安全委员会。
四是年底前，紧紧围绕护航党的二十大、贯彻落实安全生产15条"硬性措施"的工作重点，在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大检查过程中，针对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人群加大对《实施办法》新法规的实施运用，寻找不同阶层、群体，通过现身说法、以案说法、专家解读等方式，利用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微信、微博、户外广告牌等平台，按照每两周不少于1次的频次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宣传教育。切实为《实施办法》宣贯工作营造浓厚氛围。
（三）检查总结阶段（2022年年底前）
镇消防安全委员会结合平时掌握情况，对各村（社区）、各部门宣贯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科学的检查评估，并将《实施办法》有关内容纳入全镇消防安全知识知晓率调查内容，评价工作成效。镇政府和相关行业部门宣贯落实情况将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考核内容。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实施办法》的出台，对完善我镇消防法制体系，健全强化消防安全责任，推动新时代消防工作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我镇党委、政府、行业部门、社会单位抓消防工作落实的积极性、主动性，而且对于解决新时期消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必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各村（社区）、各部门要研究吃透《实施办法》各项内容要求，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实施办法》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要列入工作计划，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谋划，作出具体安排，落实工作经费，确保《实施办法》宣贯与整体工作统筹协调推进，《实施办法》相关要求及时落实见效。
（二）明确工作重点，稳步推进落实。各村（社区）、各部门要根据宣贯工作的具体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任务要求，明确责任人员，确保各项宣贯工作按时圆满完成。要将《实施办法》内容要求纳入相关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综合目标考核和日常督查工作内容。
（三）做好统筹协调，及时报送信息。各村（社区）要强化跟踪督导，制定工作推进表，按照时间节点和任务要求，实时跟进改革工作落实情况。各村（社区）在8月12号前制定宣贯方案，报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备案。从7月起，每月23日前，各村（社区）向镇消防安全委员会报送工作进展情况，12月15日前，报送宣贯工作总结。重大工作完成后和遇到有关贯彻落实中的问题，也要及时报告。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将适时组织开展督导，对任务落实不到位、工作进展迟缓、执行规定有偏差的，及时予以指导、通报；对严重影响工作进度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